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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各縣市修繕補助金額及預算數分配 

(1) 各縣市建築物修繕補助金額預算分配: 

    依據內政部 115 年 2 月 13 日內授國更字第

1150802037 號函之「115 年 2 月 11 日老宅延壽機能復新

計畫聯繫會報第 2 次會議紀錄-附件」，各縣市建築物修

繕補助預算及預算數分配如下: 

 

  



(2) 各縣市建築物修繕補助預算數分配比例: 

 

 

  



二、老宅延壽地方服務團補助委辦費 

老宅延壽地方服務團委辦費係依據「因應國際情勢強

化老舊建築物修繕補助辦法」由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

擬具補助費用需求計畫書向內政部國土管理署申請補助，

每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不超過新臺幣六百萬元，但直轄

市政府得依實際需求酌予提高其補助額度最高以新臺幣九

百萬元為限，經審查核定，本府 115-116 年度老宅延壽地

方服務團共計 2 年期，中央補助經費為 1,800 萬元整。 

 

 


